
B182

■ 2019年4月30日 星期二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一、 重要提示

一.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1�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陈晓华 董事长 因公务 付俊雄

段秋荣 董事 因公务 连永久

郭成洲 董事 因公务 付俊雄

1.2� �公司负责人陈晓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付俊雄、总会计师王一淮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鲁中年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217,553,505,945.27 218,209,265,921.73 -0.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3,540,058,900.67 42,803,990,684.04 1.72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99,908,945.78 -9,822,672,276.17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1,700,405,137.92 20,884,621,552.41 3.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97,425,654.23 757,696,218.81 -7.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65,079,038.36 730,657,689.08 -8.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44 2.436 减少0.39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0 0.133 -9.7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0 0.133 -9.7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8,196,628.46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

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9,544,953.20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

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

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1,777,574.0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28,958.3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234,064.64

所得税影响额 -10,316,259.88

合计 32,346,615.87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63,581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葛洲坝集团有限公司 1,949,448,239 42.34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38,343,785 3.00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70,785,800 1.54 0 无 0 国有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56,836,029 1.23 0 无 0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6,201,346 1.00 0 无 0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合 34,999,789 0.76 0 无 0 其他

闫小虎 28,410,839 0.6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六组合 23,773,950 0.52 0 无 0 其他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20,299,862 0.44 0 无 0 其他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

中证央企结构调整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6,618,900 0.36 0 无 0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葛洲坝集团有限公司 1,949,448,239 人民币普通股 1,949,448,239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38,343,785 人民币普通股 138,343,78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0,785,800 人民币普通股 70,785,80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56,836,029 人民币普通股 56,836,029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6,201,346 人民币普通股 46,201,346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合 34,999,789 人民币普通股 34,999,789

闫小虎 28,410,839 人民币普通股 28,410,839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六组合 23,773,950 人民币普通股 23,773,950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20,299,862 人民币普通股 20,299,86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中证央企结构调整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6,618,900 人民币普通股 16,618,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10名股东中，第1名股东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数占

总资产的比例

（%）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占

总资产的比例

（%）

本期期末金额

较上期期末变

动比例（%）

变化原因

应付票据 4,995,820,201.68 2.30 2,717,201,183.75 1.25 83.86

主要是本期开具承兑汇

票增加

应付股利 498,372,848.64 0.23 354,597,848.64 0.16 40.55

主要是已计提尚未支付

的应付永续债利息增加

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217,614,773.26 -0.10 -372,768,899.26 -0.17 不适用

主要是其他权益工具投

资公允价值以及外币折

算差额变动所致

2.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本期金额较上年同

期 金额变动比例

（%）

变化原因

其他收益 368,666,910.62 269,490,201.07 36.80 主要是水泥业务和环保收入政府补助收入增加

3.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本期金额较上年同

期 金额变动比例

（%）

变化原因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099,908,945.78 -9,822,672,276.17 不适用

主要是本期房地产业务较上期投入减少、 工程板块

支付工程款流出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776,855,520.72 -3,580,120,276.96 不适用 主要是本期对外投资支付的现金减少

筹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979,494,642.01 9,493,766,187.94 -110.32 主要是本期借款流入现金较上期大幅度下降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晓华

日期 2019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

600068

股票简称：葛洲坝 编号：临

2019-028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19年4月16日以书面方式发出通

知，2019年4月26日在武汉总部第二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会议由付俊雄副董事长主持，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

到董事6名，陈晓华董事长、郭成洲董事因公务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均委托付俊雄副董事长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段

秋荣董事因公务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委托连永久董事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

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同意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同意公司于2019年1月1日开始执行新租赁准则，在过渡期政策上采用简

化处理，即：租赁负债等于剩余租赁付款额的现值，使用权资产等于租赁负债金额，并根据预付租金进行必要调整。 公司于

2019年1月1日对所有租赁（选择简化处理的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除外）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并分别确认

折旧和利息费用。

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资产总额2019年期初数增加7.33亿元，负债总额增加7.33亿元，不影响2019年年初留存收益。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对公司原会计政策及相关会计科目进行变更，符合相关

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现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其决

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二、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和正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三、审议通过关于机电公司和机船公司重组整合进行专业化改造的议案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同意对公司所属中国葛洲坝集团机电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机电公司” ）和中国葛洲坝集团机械船舶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机船公司” ）进行重组整合，具体方式为公司及所属中国葛洲坝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将持有的机船公

司的股权以增资方式注入机电公司，机船公司成为机电公司的子公司，机船公司保留法人资格负责水工机械和钢结构工程

业务的开展和履约。

重组后的机电公司名称不变，仍为中国葛洲坝集团机电建设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6.6亿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

司持股99%，中国葛洲坝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持股0.68%，中国葛洲坝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持股0.32%。 本次重组将对

原双方的品牌、资质、业绩、资源、市场、科研进行集中，致力于将新的机电公司打造成为国内一流、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机电

与金属结构工程公司，水电机组安装全球知名品牌。

四、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公司斯里兰卡分公司的议案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同意设立公司斯里兰卡分公司，根据当地法律要求，分公司中文名称为“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外文

名称为“China� Gezhouba� Group� Company� Limited” ，注册地址为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经营范围为电力、港口、公路、

桥梁、机场、铁路、城市轨道、房屋建筑、河道疏浚、基础工程处理、水利水电、市政及工业与民用建筑等建设工程的总承包及

工程勘测、设计、采购、施工、咨询、项目管理；与上述业务相关的技术开发、服务和转让；对外派遣实施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

人员；机电设备、工程机械的生产、制造、安装、销售和租赁；实业投资及资产管理业务；进出口业务等。

五、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公司长三角区域代表处的议案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同意设立公司长三角区域代表处，主要负责区域内工程项目信息跟踪、组织投标、项目监管，为所属单位在区域

内开展各类业务提供支持和服务等。

六、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公司北京代表处的议案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同意公司设立北京代表处,主要负责与相关大型企业对接，指导服务所属单位参与工程项目投标等。

七、审议通过关于向公司巴布亚新几内亚有限公司和墨西哥有限公司注资的议案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中国葛洲坝巴布亚新几内亚有限公司于2014年6月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莫尔兹比港注册，注册资本金为4.2万美元，其中

本公司出资20%，但未进行注册资本金的实际缴纳，董事会同意此次向中国葛洲坝巴布亚新几内亚有限公司注资0.84万美

元。

中国葛洲坝集团墨西哥有限公司于2015年12月在墨西哥城注册， 注册资本金为7.000008万美元， 其中本公司出资

40%，但未进行注册资本金的实际缴纳，董事会同意此次向中国葛洲坝集团墨西哥有限公司注资2.8万美元。

八、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波黑有限公司名称的议案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波黑有限公司的议

案》。 因波黑相关法律规定，董事会同意将其名称变更为：中文名称“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波黑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Gezhouba� Group� Corporation� BH� Ltd.” ，波斯尼亚语名称“Gezhouba� korporacijska� grupa� BH� d.o.o.” ，其他事

项保持不变。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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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19年4月26日上午在公司第三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

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宋领主持，应到监事7名，实到监事5名,� 邹宗宪、冯波监事分别委托张大学、李新波监事代为出席会

议并行使表决权，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规定，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监事会对《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审核意见如下：

公司根据财政部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的规定，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监事会认为：符合上级和公

司制度规定。

二、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根据规定，监事会对公司董事会编制的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进行了审议，提出如下审核意见：

1.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完整地

反映了公司本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未发现参与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特此公告。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4月30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Jürgen� V?hringer、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陶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黄英保证季度报

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017,539,691.86 1,065,226,378.03 -4.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850,725,701.94 826,237,848.61 2.96%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83,858,104.68 -10,270,459.10 716.5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39,426,791.02 169,718,263.14 -17.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3,087,852.75 17,301,360.45 -24.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8,263,231.61 14,389,240.67 -42.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57% 2.34% 减少0.7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20 -4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9 -42.1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39,551.00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

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

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

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94,400.0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

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

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

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

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

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

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

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

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

资收益

5,191,185.63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

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

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00.0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801,215.49

合计 4,824,621.14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7,20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菲林格尔控股有限公司 33,800,000 29.02 33,800,000 无 0 境外法人

ASIA� PACIFIC� GROUP�

INTERNATIONAL�LIMITED

25,350,000 21.76 25,350,000 无 0 境外法人

新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702,500 17.77 20,702,50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上海申茂仓储有限公司 2,535,000 2.18 2,535,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上海多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112,500 1.81 2,112,50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王正 1,095,060 0.9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刘敦银 1,040,000 0.89 728,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林俊全 614,750 0.5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陶媛 520,000 0.45 364,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李聪 520,000 0.45 364,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王正 1,095,060 人民币普通股 1,095,060

林俊全 614,750 人民币普通股 614,750

民生通惠资产－工商银行－民生通惠通汇6号资产

管理产品

489,950 人民币普通股 489,950

红星美凯龙家居商场管理有限公司 418,960 人民币普通股 418,960

刘敦银 312,000 人民币普通股 312,000

王明洋 219,533 人民币普通股 219,533

余清荣 190,601 人民币普通股 190,601

王泽洋 181,780 人民币普通股 181,780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72,800 人民币普通股 172,800

郭楚潮 172,600 人民币普通股 172,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法人股东香港亚太、 新发展集团、 申茂仓储均系实际控制人丁福如控制的企

业，多坤建筑系丁福如之子丁佳磊持股

67.06%的企业，上述股东合计持有公司5,07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3.52%。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1.1�报告期内资产负债表变动情况及说明

项目 2019年3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变动（%）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05,413,568.41 194,542,011.46 -45.81%

主要为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增加及销售

收入减少所致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329,176.11 1,210,347.16 92.44% 主要为本期代理商短期授信增加所致

其中：应收票据 250,000.00 -100.00%

主要为公司上年收到承兑汇票， 本期

已全部支付

应收账款 2,329,176.11 960,347.16 142.53% 主要为本期代理商短期授信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5,159,908.09 9,470,467.08 -45.52% 主要为期初大型设备未验收

其他应收款 1,261,291.67 555,579.15 127.02%

主要为2019年一季度员工备用金较年

初增加

在建工程 8,527,018.25 879,867.67 869.13% 主要为二期厂房项目投资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7,882,972.45 14,090,802.30 -44.06%

主要为本报告期支付员工上年度经营

业绩奖所致

应交税费 -6,055,133.52 23,102,549.44 -126.21% 主要为上年末未交税金压库所致

其他应付款 51,107,392.51 75,776,972.58 -32.56% 主要为预提费用核销导致

其他综合收益 11,920,347.67 2,916.67 408597.17%

为购买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增加

所致

3.1.2�报告期内利润表变动情况及说明

项目 2019年第一季度 2018年第一季度 变动（%） 变动原因

销售费用 9,744,175.99 16,815,167.07 -42.05%

本报告期公司广告费核销政策发生变

化

财务费用 -267,507.77 -410,589.69 -34.85% 本报告期利息收入减少

其中：利息收入 -311,873.20 -529,414.97 -41.09% 本报告期利息收入减少

投资收益 5,191,185.63 3,175,237.84 63.49% 本期理财收益增加

资产处置收益 139,551.00 -4,614.57 -3124.14% 本报告期处置闲置设备收益增加

营业外收入 10,700.00 21,000.00 -49.05%

本报告期与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

减少

营业外支出 50,000.00 -100.00% 本报告期对外捐赠款减少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2 -40.00%

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净利润减少，股

数增加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9 -42.11%

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净利润减少，股

数增加

3.1.3�报告期内现金流量表变动情况及说明

项目 2019年第一季度 2018年第一季度 变动（%）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3,858,104.68 -10,270,459.10 -716.50%

主要系本年度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较

上年同期减少及本期缴纳上年税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70,338.37 2,256,095.25 -333.60%

主要系本年度报告期内投资支出金额

大于收回金额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Jürgen�V?hringer

日期 2019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

603226

证券简称：菲林格尔 公告编号：

2019-019

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转增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3元

每股转增股份0.3股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份上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9/5/8 － 2019/5/9 2019/5/10 2019/5/9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经公司2019年4月16日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1.�发放年度：2018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16,476,75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3元（含税），以资

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3股， 共计派发现金红利34,943,025元， 转增34,943,025股， 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151,

419,775股。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份上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9/5/8 － 2019/5/9 2019/5/10 2019/5/9

四、 分配、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

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

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

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菲林格尔控股有限公司

ASIA� PACIFIC� GROUP� INTERNATIONAL� LIMITED

新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申茂仓储有限公司

上海多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A股股份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

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财税[2012]85号通知》” ）以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

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财税[2015]101号通知》” ），其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暂免征收个人

所得税；其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本次分红派息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

民币0.3元。 持有公司A股股份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公司A股股票时，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中登上海分公司” ）将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个人资

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公司，中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

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续

时间）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

（含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

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A股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

《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国税函

[2009]47号通知》” ）的规定，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27

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股东可按照《国税函[2009]47号通知》的规

定在取得股息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 持有本公司A股股票的股东（“沪股通股东” ），其现

金红利由本公司通过中登上海分公司向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

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财税[2014]81号通知》” ），该现金红利

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股息为每股人民币0.27元。 如相关投资者认为其取得的股

息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可按照《财税[2014]81号通知》的规定在取得股息后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

请。

（4）对于持有公司A股限售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

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规定，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继续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

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股息为每股人民币0.27元。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

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元

（6）本次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来源为股票溢价发行收入所形成的资本公积金，公司本次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不扣税。

五、 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转增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非流通股） 87,159,930 26,147,979 113,307,909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流通股） 29,316,820 8,795,046 38,111,866

1、 A股 29,316,820 8,795,046 38,111,866

三、股份总数 116,476,750 34,943,025 151,419,775

六、 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总额151,419,775股摊薄计算的2018年度每股收益为0.54元。

七、 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本次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相关事项的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21-67192899

特此公告。

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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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会议于2019年4月29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在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三)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由于工作原因，董事Jürgen� V?hringer先生、Thomas� V?hringer先生

及钱小瑜女士通过通讯表决）。 董事出席人数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会议由董事长Jürgen� V?hringer先生主持。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表决结果为：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证券日报》披露的《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2、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表决结果为：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

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证券日报》披露的《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公

告》。

特此公告。

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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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会议于2019年4月29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在在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三)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 监事出席人数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任菊新女士主持。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证券日报》披露的《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2、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

权。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已履行了相关程序，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

限制性股票的原因、数量及价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回购注销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证券日报》披露的《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公

告》。

特此公告。

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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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

限售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19年4月29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公司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崔洪宇、刘玉山及柏磊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及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决定将上述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43,68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处理。 鉴于公司将于2019年5月10日实施完成2018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故届时将按照权益分配实施完成后的股份情况进行回购。 有关事项如下：

一、本次回购注销已履行的相关程序

1、2017年8月2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等议

案，关联董事回避了相关议案的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2017年8月2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等议案，并就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的情形发表了意见。

3、公司于2017年8月23日至2017年9月5日在内部对激励对象的姓名与职务予以公示。 公示期满后，监事会对本次股权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审核并对公示情况进行了说明。

4、2017年9月11日，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审议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2017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的议案》。 公司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在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6个月内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未发

现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存在利用与本计划相关的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

5、2017年9月28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与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首期限制性

股票价格、激励对象授予名单和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联董事对相关议案已进

行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再次进行了核实。

6、2017年10月16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首次

授予登记工作，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权完成后，公司股本总额变更为89,608,000股。

7、2018年6月21日，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7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

议案》，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89,608,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3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股转增0.3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11,649.04万股。 公司于2018年7月10日已实施完成2017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方案。

8、2018年10月1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期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锁及取消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联董事对相关议案已进行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公司同意40名激励对象获授

的1,145,820股解锁；同时同意公司取消授予94.9万股预留限制性股票。

9、2018年11月1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意根据公司2017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回购注销激励对象杨锋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3,650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于2019年1月31日已

实施完成本次回购注销。

10、2019年4月16日，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

议案》，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16,476,75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3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股转增0.3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151,419,775股。 公司将于2019年5月10日实施完成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方案。

11、2019年4月2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

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意根据公司2017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回购注销激励对象崔洪宇、刘玉山及柏磊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原因、数量及价格

（一）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原因和数量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崔洪宇、刘玉

山及柏磊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公司决定按相关规定回购并注销其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43,680股限制性股票。 鉴于

公司将于2019年5月10日实施完成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故届时将按照权益分配实施完成后的股

份情况进行回购，即56,784股。

（二）回购价格及调整依据

根据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之“第十四章 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 的相关规定，在激励

对象主动辞职的情形下，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按授予价格与回购实施前20

个交易日均价的孰低者回购注销。

根据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之“第十六章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原则” 的相关规定，若公司发生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息等影响公司股本总量或公司股票价格事项的，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

相应的调整，调整方法如下：

（1）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P＝P0÷（1＋n）

其中：P为调整后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P0为每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n为每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比率 （即每

股股票经转增后增加的股票数量）。

（2）派息

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经派息调

整后，P仍须大于1。

鉴于公司于2018年7月10日已实施完成2017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89,608,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3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3股。 公司将于2019年5月10

日实施完成2018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16,476,75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

现金红利0.3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3股。

故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需按前述调整方法进行调整，调整结果如下：

P1=（P0-V）÷（1＋n）=（15.22-0.3）÷（1+0.3）=11.48元/股。

P2=（P1-V）÷（1＋n）=（11.48-0.3）÷（1+0.3）=8.6元/股

故，本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8.6元/股。

公司本次用于回购限制性股票的资金为自有资金，回购资金总额488,342.4元。

三、预计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2018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前的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类别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87,159,930 -43,680 87,116,250

无限售条件股权 29,316,820 0 29,316,820

总计 116,476,750 -43,680 116,433,070

公司2018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后的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类别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113,307,909 -56,784 113,251,125

无限售条件股权 38,111,866 0 38,111,866

总计 151,419,775 -56,784 151,362,991

注：以上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以相关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因本次回购注销引起公司注册资本减少，公司将于本次回购完成后依法履行相应的减资程序，并修订《公司章程》中

的相应条款以及办理公司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

四、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积

极性和稳定性。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履行勤勉职责，尽全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五、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激励对象崔洪宇、刘玉山及柏磊因离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

回购注销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回购

注销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2、本次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数量及价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

规和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3、我们一致同意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回购注销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六、监事会意见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已履行了相关程序，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

限制性股票的原因、数量及价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回购注销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

七、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认为：

公司已就本次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相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数量及价格的确定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公司尚需就激励

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股份回购注销登记及

减少注册资本等手续。

八、备查文件

1、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4、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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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

限售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19年4月29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19年4月30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n.cn）、《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证券日报》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董事会通过的回购注销方案，公司将回购3名离职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43,680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为11.48元/股。 鉴于公司将于2019年5月10日实施完成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故届时将按照权益分

配实施完成后的股份情况进行回购；即回购数量为56,784股，回购价格为8.6元/股。

公司2018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前，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将由116,476,750元

减少至116,433,070元。 公司2018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后，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

将由151,419,775元减少至151,362,991元。

二、需债权人知悉的信息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

人。 本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

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 相关债务

（义务）将由本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有效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

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

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

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邮寄、传真等方式进行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

2019年4月30日至2019年6月14日，工作日的8:30-17:00。

2、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

上海市奉贤区林海公路7001号 证券事务部，邮编：201414。

3、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公司董事会秘书：孙振伟，联系电话：021-67192899；传真：021-67192415；邮箱：zqswb@vohringer.com。

4、其他：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日/邮戳日为准；

（2）以传真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收到文件日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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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

“本公司” ）董事、总裁刘敦银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04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89%；公司副总裁李聪先生持有公司

股份52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45%；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陶媛女士持有公司股份52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为0.45%；公司董事会秘书孙振伟先生持有公司19,5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017%。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刘敦银先生、李聪先生、陶媛女士因偿还个人贷款的资金需求，孙振伟先生因个人资金需求；

计划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的十五个交易日后至未来6个月内（即减持期间自2019年5月24日至2019年11月23日），通过集

中竞价方式按市场价格分别减持股份，其中，刘敦银先生拟减持不超过15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比例的0.13%；李

聪先生拟减持不超过12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比例的0.10%；陶媛女士拟减持不超过13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

股本比例的0.11%；孙振伟先生拟减持不超过4,8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比例的0.004%。 若此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事项，减持股份数、股权比例将相应调整；减持期间如遇买卖股票的窗口期限制，期间将停止减持股

份。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刘敦银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1,040,000 0.89% 其他方式取得：1,040,000股

李聪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520,000 0.45% 其他方式取得：520,000股

陶媛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520,000 0.45% 其他方式取得：520,000股

孙振伟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19,500 0.017% 其他方式取得：19,500股

备注：股份来源中“其他方式取得”包括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和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上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自上市以来未减持股份。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股）

计划减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

期间

减持合理

价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刘敦银

不超过 ：150,

000股

不 超 过 ：

0.13%

竞价交易减持，

不 超 过 ：150,

000股

2019/5/24 ～

2019/11/23

按市场价

格

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

和公司实施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

偿还个人贷款的

资金需求

李聪

不超过 ：120,

000股

不 超 过 ：

0.10%

竞价交易减持，

不 超 过 ：120,

000股

2019/5/24 ～

2019/11/23

按市场价

格

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

和公司实施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

偿还个人贷款的

资金需求

陶媛

不超过 ：130,

000股

不 超 过 ：

0.11%

竞价交易减持，

不 超 过 ：130,

000股

2019/5/24 ～

2019/11/23

按市场价

格

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

和公司实施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

偿还个人贷款的

资金需求

孙振伟

不 超 过 ：4,

800股

不 超 过 ：

0.004%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过 ：4,800

股

2019/5/24 ～

2019/11/23

按市场价

格

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

和公司实施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

个人资金需求

备注：

1、刘敦银先生计划减持数量不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1,040,000股的25.00%；李聪先生计划减持数量不超过

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520,000股的25.00%； 陶媛女士计划减持数量不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520,000股的

25.00%；孙振伟先生计划减持数量不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19,500股的25.00%

2、上述“计划减持比例”指计划减持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3、若此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事项，减持股份数、股权比例将相应调整；减持期间如遇买卖股

票的窗口期限制，期间将停止减持股份。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

是 □否

刘敦银先生、李聪先生、陶媛女士及孙振伟先生承诺自公司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十二个月内为限售期，获授

的限制性股票在解除限售前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刘敦银先生、李聪先生、陶媛女士及孙振伟先生承诺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

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减持计划是刘敦银先生、李聪先生、陶媛女士及孙振伟先生根据个人资金需求自主决定进行的减持。在减持期间内，

刘敦银先生、李聪先生、陶媛女士及孙振伟先生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股份减

持计划，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减持数量等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

影响。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

况，刘敦银先生、李聪先生、陶媛女士及孙振伟先生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要求实施减持并及时履行信息告知义

务，本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菲林格尔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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